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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说明

1、采购人：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项目名称：交通管理支队执法停车场服务

3、项目编号：JSZC-320300-JSDZ-G2025-0237


4、项目内容：供应商提供满足要求的停车场供交管部门涉案车辆停放。

二、项目预算

本项目采购预算总金额48 万元人民币，报价内容包括: 本项目服务期完成本项目所需人工、材料、车辆、保险、利润、税金、通讯、配合、服务、办公设备、档案管理、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直至服务期满过程中涉及到的其他一切费用。

三、服务期限：自合同签定之日起12个月。
四、标段划分：本项目分为4个采购包。
	单位名称
	管辖区域/（标段划分）
	需求数量

（个）
	最高限价

(万元)

	贾汪大队
	贾汪区310国道以北，206国道以东（采购包1）
	1
	16/个

	泉山大队
	二环西路以东（采购包2）
	1
	22/个

	高速三大队、高速七大队和红花埠检查站合用
	G30、G2、S49（采购包3）
	1
	5/个

	高速六大队
	S69（采购包4）
	1
	5/个


注：

1.服务范围以标段内大队管辖区域为准，大队辖区出现调整的。服务范围以调整后的新辖区为准，如出现其他变化则由采购人确定范围。

2.停车场面积要求为提供给交管部门使用的实际最小面积要求。

3.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管理部门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项目要求：4个采购包

	序号
	具体要求

	1
	投标人提供的涉案车辆停车场需具备合法经营资质，必须满足所报点位要求及交管支队停车需求。停车场至少可停放50辆涉案车辆、包含并分为:大中型客、货车，小型客、货车及其他机动车，非机动车区域，施划导引线和停车区域，并悬挂相应指示牌。不得同时经营车辆修理、车辆拆解、拆旧项目；不得出租场地给车辆修理、车辆拆解、拆旧项目业主与停车场共用一处场地(投标时提供指示牌、导引线、场地照片等，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2
	停车场场地需以沥青、水泥等方式硬化。标注尺寸的平面示意图并标注地面硬化材质的百分占比停车场路面硬化比例（即硬化面积占总面积的比率）不得低于70%，生态停车场不得低于50%(投标时提供停车场图片证明，投标时提供，未提供不得分，提供但低于70%不得分，生态停车场低于50%不得分）。《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

	3
	停车场地符合防盗、防损安全标准，严格落实防盗、防损安全措施。1、监控系统。停车场要安装全覆盖视频监控（1080p以上），存储时间≧30天。2、出入口控制。双向车道宽度≧6m,单项≧4m,道闸反应时间≦3秒；3、照明。夜间照明≧50lux,重点区域≧100lux；采用LED节能灯具，配备UPS应急电源。4、结构防护。柱体防撞护角高度≧1.2m,采用橡胶或金属材质，墙面反光警示条（黑白相间，间距≦30cm）。5、车辆防碰撞。车辆划线宽度≧150mm，设置车轮挡杆（距车位线0.8m），转弯半径≧6m，通道宽度≧5.5m（双向）。提供可保证车辆安全的证据，具有履行妥善保管涉案车辆的职责和义务，保障执法办案需要，防止车辆损毁或丢失，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投标时提供1、监控系统；2、出入口控制；3、照明；4、结构防护；5、车辆防碰撞。以上所需要求点位及图片证明，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4
	停车场地符合防火、防汛安全标准，严格落实防火、防汛安全措施。1、防火。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每50㎡至少1具4Kg以上ABC干粉灭火器，配备必要防火毯；2、防汛。地面坡度≧1%，排水沟间距≦15m，会水后接入市政管网；配备沙袋、防水挡板（高度≧500mm）及备用排水泵(投标时提供1、防火；2、防汛。以上所需照片及佐证材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5
	停车场出入口要规范合理（有良好的视野，距离人行过街天桥、地道和桥梁、隧道引道、交叉路口不宜过近），出入口不得存在逆行、跨实线变道等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况，满足车辆正常出入条件，保证人员、车辆出入安全。停车场门口需设置醒目的停车场名称标牌，出入口安装1个以上照明设备，24小时办理车辆存取手续，做好登记备查，方便群众。停车场内场也应安装照明设备，方便群众取车(投标时提供以上铭牌标牌等照片，未提供不得分，提供图片不清晰不算分。)

	6
	停车场停放车辆的区域需为封闭的区域，四周由大门和围墙组成。停车场围墙需为砖混结构或透视性围墙(投标时提供相应的照片，提供图片不清晰不算分，未提供不得分)。

	7
	对涉案车辆按照事故、违法、机非分类管理。具备车棚、苫布等设施或物品。一个停车场有多个服务项目的，要针对本标的单独设置醒目的划分范围，保证专场专用(投标时提供以上照片，车棚、苫布须提供尺寸证明，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8
	投标人需提供投标场地位置定位（高德或百度地图）截图，并标明所属区、街道或镇。投标时提供图片（投标场地须符合所在区域），不符合不得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9
	投标人须指定1名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管理，停车场还须配置至少2名固定工作人员，负责车辆进出登记管理和门卫的管理。车辆入场时需由执法人员与停车场管理人员共同查验，记录车辆状态（外观、里程、油量、物品等）。 车辆钥匙、证件等随车物品应密封保存并登记（以上三名人员须提供本项目开标时间前6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10
	停车场应具备砖混、集成式集装箱房等专用业务办公用房，具备连接互联网的办公设备；设置群众接待区，接待区要干净整洁，配备便民服务设施设备，配备交通安全宣传板、栏(投标时提供以上办公室、办公设备、接待区、宣传板等照片，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注：以上内容需通过文字、照片等的形式在响应文件中逐一提供。
六、项目目标：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安部规章的规定，公安交管部门依法扣押的事故车辆和违法车辆，作为涉案车辆，应停放至指定停车场。此次招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确定有资质的社会停车场用于涉案车辆停放，同时做好日常违法车辆（不含违停车辆）及当事人自愿委托的事故车辆的清障工作。

七、项目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此次采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徐州市公安局涉案财物管理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

八、其他要求

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供应商不允许分包、转包。

2.见招标文件第四章《评分标准》、招标文件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及相关文件规定。




